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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莱应材”）

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李柏桦先生、李柏元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都已分别达到公司

股份 1%，现将本次增持情况的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李柏桦先生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1.1695%的股份，但是因为2017年4月28日，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登记，公司总共股本从100,050,000股，变为100,970,000股；2017年6月15日，公

司实施2016年年度利润分派，公司总股本从100,970,000股，变为201,940,000股，

导致李柏桦实际增持的股份变动比例为1.2080%。 

李柏元先生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1.1599%的股份，但是因为2017年4月28日，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登记，公司总共股本从100,050,000股，变为100,970,000股；2017年6月15日，公

司实施2016年年度利润分派，公司总股本从100,970,000股，变为201,940,000股，

导致李柏桦实际增持的股份变动比例为1.2190%。 

本次增持后，李柏桦持有公司股份14,382,5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222%；

李柏元持有公司股份14,404,7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332%，都仍为公司持股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及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集中竞价 2015.07.10至

2016.06.13 

28.40 186,432 0.1846% 



 

李柏桦 

 

集中竞价 2017.05.25至

2017.07.03 

13.53 748,400 0.3706% 

集中竞价 2017.07.14至

2018.09.17 

13.60 999,706 0.4951% 

集中竞价 2018.12.25至

2018.12.26 

9.38 427,200 0.2115% 

合计 - - - 2,361,738 1.1695%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李柏元 

 

集中竞价 2015.7.10至

2016.06.13 

28.86 228,047 0.2279% 

集中竞价 2017.05.25至

2017.07.03 

13.58 771,900 0.3822% 

集中竞价 2017.07.14至

2018.09.17 

13.34 893,002 0.4422% 

集中竞价 2018.12.03至

2018.12.25 

9.44 449,400 0.2225% 

合计 - - - 2,342,349 1.1599%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有

公司股份 

占总股本

比例 

增持后持有

公司股份 

占总股本

比例 

变动比例 

李柏桦 5,917,187 5.9142% 14,382,544 7.1222% 1.2080% 

李柏元 5,917,188 5.9142% 14,404,772 7.1332% 1.2190% 

 

特此公告！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日 




